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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全世界的人权发展史上，毫无疑问20世纪后半期是最值得关注的时代，这一时期，各国的人格
权保护都得到显著加强，这也是由于在这之前，人们经历了一个人权遭遇无视的时代，这里便有反省
的因素存在，同时，也因为这一时期媒体及近代科技的发展使人格权明显变得更加容易受到侵害，损
害结果也被进一步扩大。
笔者几乎在这半个世纪的每一个时期都有幸处在人格权法研究的第一线，本书也可以说是为了对这一
切做一个总结而著。
　　在此之前，笔者的目标是：首先让人格权的概念在日本得到承认，其次是认可当人格权受到侵害
时，可以要求停止侵害，再次，当人格权遭受侵害时希望能对一贯过低的抚慰金赔偿额来一次大幅度
增额。
这一切，在跨入21世纪的今天，在日本都基本得以实现，虽然相对这一成果来说，笔者个人的贡献极
其微不足道，但还是非常欣喜能够亲眼目睹这一整个的发展过程。
　　本书主要是通过判例来阐明21世纪的日本人格权法的现状，关于21世纪的人格权应有的面貌，在
本书中仅仅稍作提及，原则上将这一工作托付给年轻的研究人员。
本书是以1989年出版的拙著《人格权论》（日本一粒社）的第一章“人格权法概论”为原型的，本以
为做一下修改，不必费太多时间就可以完成，但是经过这15年的岁月，人格权法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因为不断出现各种新问题，完成本书几乎等于写了一部新的著作，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量也增加了
三倍，即使这样，为了不超越概论书的范围，对各个具体问题的阐述显得深度不够，但是作为补偿，
在这些篇章中，关于人格权应该引起注意的问题，几乎都做了论述，对这一点，笔者感到非常满意。
　　本书中关于人格权的判例，主要以《判例时报》与《判例TIMES》为中心，笔者认为基本囊括了
所有判例，两个杂志有争议时，主要是为了节省篇幅，（实际上即使使用《判例TIMES》时也），优
先引用《判例时报》，在此对《判例TIMES》的相关人员表示歉意。
关于学说，尽最大可能做了参照，为了不超越概论书的范围，引用仅限于一部分（特别是关于对判例
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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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全世界的人格权发展史上，毫无疑问二十世纪后半期是最值得关注的时代，这一时期，各国的人
格权保护都得到显著加强，这也是由于在这之前，人们经历了一个人权遭遇无视的时代，这里有反省
的因素存在；同时，也因为这一时期媒体及近代科技的发展使人格权明显变得更加容易受到分割，损
害结果也被进一步扩大⋯⋯　　作者五十岚清先生以其五十八年的教授经历，以及一直活跃在人格权
法研究第一线所修得的学术气魄，在为我们展示对人格权法研究之纵观历史、横看世界的宏观视野的
同时，详细介绍了二十一世纪初期日本人格权法的现状，以其强劲的腕力，阐述了在具体案例中各种
学术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本书中介绍的人格权法判例，基本囊括了日本有关人格权法的所有重要关判例。
本书语言高度精炼而又通俗易懂，适合于从事司法实践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及其他关注人格权法问
题的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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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日）五十岚清，，男，1925年生于日本新潟县，1978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
曾任北海道大学法学部教授、札幌大学法学部教授，现任北海道大学名誉教授。
主要著作有：《比较法入门》、《契约与情事变更》、《比较民法学的诸问题》、《比较法学的历史
与理论》、《民法与比较法》、《人格权论》、《私法入门》、《现代比较法学之诸相》、《法学入
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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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人格权受到侵害时，如前所述，受害人可以以侵权为理由请求损害赔偿，但因此而丧失的名誉
、信用并不能完全得到恢复，而且对于隐私，判例和通说，都认为根本就不存在恢复原状的方法。
近期的精神损失赔偿费的高额化对保护受害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这也是有限度的。
对于受害人来说，提前对侵害人格权的行为进行防止，或对已经发生的损害可以防止其继续和扩大的
话，就再好不过了。
停止侵害（排除和预防妨害）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
但是，尤其是当媒体的表达引起人格权侵害的时候，停止侵害就对表达的自由构成了威胁。
因此，在人格权受到侵害时，即使认可其停止侵害的请求，其成立要件会成为问题。
以下将以名誉毁损和隐私侵害为中心讨论这一问题（另外对于姓名权和商品化权的停止侵害的请求，
请察看已经记述的部分）。
　　欧洲大陆法认为，停止侵害的请求是对人格权侵害的第一救济手段。
即在法国，从过去开始，判例就对侵害人格利益的行为责令其进行妨害的排除和预防（不过，其依据
始终没有固定，除了人格权之外还有以所有权、侵权行为为理由的），接着通过1970年新设的《民法
》第9条，“可以责令采取一切措施以防止或制止对私生活内部的侵害”（同条第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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